	
	
	
	
	
	
	
	
	
	
	
	
	
	

	访惠聚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0年度）

	项目名称
	访惠聚项目支出

	主管部门
	昌吉州民政局
	实施单位
	昌吉州民政局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13
	11.3
	10
	87%
	8.7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
	
	—

	
	      上年结转资金
	
	13
	11.3
	—
	87%
	—

	
	  其他资金
	
	
	
	—
	
	—

	年度总体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围绕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总目标，落实好“1+2+5”目标任务。坚持依靠群众、相信群众、发动群众，走访入户要做到全覆盖，并贯穿整个工作始终。为基层和群众办好事、办实事，树立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威信，协助民乐社区落实各项工作任务。
	全年为社区办理十件实事好事；组织开展各类学习培训活动6次，协助做好疫情防控、文明城市复验、访贫问苦、解决辖区居民诉求。下半年追加资金6.5万元。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
	实际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指标值
	完成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为民办实事好事件数
	≥10件
	10件
	10
	10
	/

	
	
	
	组织参观学习，开展各类培训活动
	≥6次
	6次
	10
	10
	

	
	
	质量指标
	全年工作队工作完成率
	100%
	100%
	10
	10
	/

	
	
	时效指标
	工作完成时限
	12月
	12月
	10
	10
	/

	
	
	成本指标
	访惠聚工作经费
	3.3万元
	4.9万元
	10
	5
	控制经费节俭支出，全年资金未执行完毕。结转下年使用，下年度制定详尽资金支出预算计划，提升执行率。

	
	
	
	访贫问苦经费
	2.2万元
	4.4万元
	10
	10
	/

	
	
	
	慰问困难群众经费
	1万元
	2万元
	10
	10
	/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促进平安社区和谐社区建设
	提升
	提升
	5
	5
	/

	
	
	经济效益指标
	/
	/
	/
	/
	/
	/

	
	
	生态效益指标
	全面排查小煤炉清理安全隐患减少污染
	提升
	提升
	5
	5
	/

	
	
	可持续影响指标
	辖区困难群众得到救助生活幸福指数提升
	提升
	提升
	5
	5
	/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解决辖区居民群众诉求满意度
	≥80%
	80%
	5
	5
	/

	总分
	100
	93.7
	/


	附件1：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0年度）

	项目名称
	康养产业发展项目经费

	主管部门
	昌吉州民政局
	实施单位
	昌吉州民政局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9.24
	9.24
	9.24
	10
	100%
	1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
	
	—

	
	      上年结转资金
	9.24
	9.24
	9.24
	—
	100%
	—

	
	  其他资金
	
	
	
	—
	
	—

	年度总体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1、大力发展城市社区居家养老服务。

2、推进康养重点建设项目建设，在全州稳步推行玛纳斯县、昌吉市绿洲路街道全国智慧健康养老应用试点示范基地和街道试点经验，发挥示范带动作用，打造全方位、多层次、养护医相结合的优质专业居家养老服务体系，推动呼图壁县、木垒县智慧健康养老试点工作，扩大养老服务覆盖面。

3、有效拓展农村养老服务。

4、继续深入开展养老院服务质量专项行动。
	   1、有序开展第五批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改革试点工作，组织开展改革试点成果验收工作，验收合格。

2、我州5个续建重点康养项目全部完成2020年建设任务；玛纳斯县、昌吉市绿洲路智慧健康养老试点示范基地（街道）按线上点单进行服务；呼图壁县等4县市已引入社会服务机构开展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

3、全力推进农村幸福大院建设工作。全州10个农村幸福大院建设项目已完工。

4、通过对照养老院服务质量大检查指南120项对标达标，全州养老机构服务质量明显提升；60%以上的养老机构已提前符合《养老机构服务安全基本规范》，达到预期效果。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
	实际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指标值
	完成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发放养老院评估调查问卷
	1000份
	1000份
	15
	15
	/

	
	
	质量指标
	符合《养老服务质量基本规范》比率
	≥90%
	≥90%
	15
	15
	/

	
	
	时效指标
	完成当年评估工作
	12月
	12月
	15
	15
	/

	
	
	成本指标
	工作经费支出
	9.24万元
	9.24万元
	15
	15
	/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养老院服务质量
	提升
	提升
	10
	10
	/

	
	
	经济效益指标
	/
	/
	/
	/
	/
	/

	
	
	生态效益指标
	/
	/
	/
	/
	/
	/

	
	
	可持续影响指标
	养老服务质量
	提升
	提升
	10
	10
	/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入住满意度老年人满意度
	≥80%
	≥80%
	10
	10
	/

	总分
	100
	100
	/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0年度）

	项目名称
	社会救助及核对工作

	主管部门
	昌吉州民政局
	实施单位
	昌吉州民政局本级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20
	20
	20
	10
	100%
	1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20
	20
	20
	—
	100%
	—

	
	      上年结转资金
	
	
	
	—
	
	—

	
	  其他资金
	
	
	
	—
	
	—

	年度总体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目标：1.严格按照“应扶尽扶、应保尽保、动态管理”基本原则，将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和部分丧失劳动能力且无法依靠产业、就业等方式帮扶脱贫的建档立卡困难家庭，依规纳入农村低保范围，实行“兜底保障”规纳入农村低保范围，实行“兜底保障”，累计救助农村低保5万人以上，城市低保2万人以上。                                                                   2.符合扶贫建档立卡对象纳入低保人数1000人以上。                                                           3.稳步提高低保标准，提标至456元/人/月以上。                                                                          4.深入推进低保专项治理，清退不符合条件的低保人员，提升群众满意度。                                                                                                 5.推进核对机制建设，指导县市出具核对报告5000份以上。                                                                     
	1.严格按照“应扶尽扶、应保尽保、动态管理”基本原则，将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和部分丧失劳动能力且无法依靠产业、就业等方式帮扶脱贫的建档立卡困难家庭，依规纳入农村低保范围，实行“兜底保障”规纳入农村低保范围，实行“兜底保障”，以上。                                                                   2.符合条件的扶贫建档立卡对象纳入低保人数1937人。                                                           3.稳步提高低保标准，提标至500元/人/月。                                                                          4.深入推进低保专项治理，清退不符合条件的低保人员1642人，群众满意度不断提升。                                                     5.推进核对机制建设，指导县市出具核对报告5122份。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
	实际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指标值
	完成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累计人数（万人次）
	6
	9.77
	10
	10
	

	
	
	
	城市最低生活保障累计人数（万人次）
	2
	2.55
	10
	10
	

	
	
	
	指导县市出具核对报告（万份）
	≥0.5
	0.51
	10
	10
	

	
	
	质量指标
	指导县市核对报告完成率
	100%
	100%
	5
	5
	

	
	
	时效指标
	救助完成及时率
	100%
	100%
	5
	5
	

	
	
	成本指标
	社会救助工作经费（万元）
	10
	10
	5
	5
	

	
	
	
	核对工作经费（万元）
	10
	10
	5
	5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低保补助水平满足低保对象基本生活需要
	逐步提升
	逐步提升
	10
	10
	

	
	
	
	社会救助认定的精准性
	逐步提升
	逐步提升
	10
	10
	

	
	
	可持续影响指标
	城乡低保生活稳步提升群众知晓率
	90%
	92%
	5
	5
	

	
	
	
	核对报告的精准度
	≥90%
	95%
	5
	5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低保对象满意度
	≥80%
	90%
	5
	5
	

	
	
	
	核对委托对象的满意度
	≥80%
	90%
	5
	5
	

	总分
	100
	100
	


	行政区划和地名管理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0年度）

	项目名称
	行政区划和地名管理

	主管部门
	昌吉州民政局
	实施单位
	昌吉州民政局本级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15
	15
	15
	10
	100%
	1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15
	15
	15
	10
	100%
	10

	
	      上年结转资金
	
	
	
	
	
	0.00

	
	  其他资金
	
	
	
	
	
	0.00

	年度总体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职能：贯彻执行行政区划管理政策和行政区域界线、地名管理办法；承办村以上行政区划的设立、撤销、调整、更名和界线变更及乡镇以上人民政府驻地迁移的审核报批工作；负责全州行政区域界线的勘定和管理，调处州内行政区域界线争议；负责全州地名管理工作。

目标1.地州级界线联合检查工作；①制定本年度地州级联检方案制定；②开展外业界限联检工作；③对损毁、丢失的界桩进行恢复；④召开联检会议，签订相关协议，形成成果报自治区民政厅。

    2.开展国家地名信息库更新完善工作。①执行国家常态化更新机制，加强业务指导培训工作；②督促县市按时完成录入工作；③按时完成州级把关、审核、上报工作。
	1.与吐鲁番市、石河子市对接，联合制定了《吐鲁番市与昌吉回族自治州第四轮行政区域界线联合检查工作实施方案》《昌吉回族自治州与石河子市第四轮行政区域界线联合检查工作实施方案》，分别与石河子市、吐鲁番市签订了联席会议制度、协议书、友好公约、应急预案等协议，并将联检报告上报自治区民政厅。                                                2.做好《国家地名信息数据库》建库、数据更新工作，核实整改国家推送数据103条，比对2015年普查数据，完成数据更新1351条，新增地理实体的录入工作持续推进中。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
	实际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指标值
	完成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完成州级行政区域界线联检
	≧1
	1
	
	10
	/

	
	
	质量指标
	界碑检查、修复完成率100%
	100%
	100%
	10
	10
	/

	
	
	时效指标
	边界联检完成时间
	12月30日前
	10月
	10
	10
	/

	
	
	
	国家地名信息库更新完善工作完成时间
	7个月
	7个月
	10
	10
	/

	
	
	成本指标
	地名与区划管理经费（万元）
	15
	15万元
	10
	10
	/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
	/
	/
	/
	/
	/

	
	
	社会效益指标
	预防和减少边界纠纷的发生率
	0纠纷
	0纠纷%
	10
	10
	/

	
	
	
	国家地名信息库准确率
	≥90%
	100%
	10
	10
	/

	
	
	可持续影响指标
	向社会提供标准地名公共服务，确保边界和谐稳定。
	逐步提升
	逐步提升
	10
	10
	/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地名公共服务群众满意度
	≥90%
	100%
	10
	10
	/

	总分
	100
	100
	/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0年度）

	项目名称
	社会组织党建工作经费

	主管部门
	昌吉州民政局
	实施单位
	昌吉州民政局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11
	11
	11
	10
	100%
	1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11
	11
	11
	—
	
	—

	
	      上年结转资金
	
	
	
	—
	
	—

	
	  其他资金
	
	
	
	—
	
	—

	年度总体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职能：1.负责宣传和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抓好所属社会组织党的建设工作。2.党务工作者、入党积极分及重点培养对象教育培训。3.对社会组织党组织建设工作进行督导检查。4.党组织开展活动。5.完成州社会组织综合党委交办的其他各项工作。

目标：1、对社会组织的党建工作进行督导检查。2、党务工作者、入党积极分及重点培养对象教育培训。3、社会组织党组织作用逐步提升。4、为社会组织党组织征订《社会组织党建》党刊20套。
	1、完成对党务工作者培训、入党积极分及重点培养对象教育培训1次。 2、开展党支部民主评议1次，“三会一课”组织社会组织参与脱贫攻坚、疫情防控工作。3、下发年度检查通知，通过年检对社会组织的党建工作进行检查1次。4、制定下发社会组织2020年工作要点，开展党组织的组织和工作覆盖集中攻坚活动的提示单。5、在建党99周年之际，昌吉州社会组织综合党委组织部分行业主管部门的社会组织党建负责人和所属社会组织党组织党支部书记20余人，开展“我为党旗增光彩，喜迎建党99周年”主题党日活动。组织社会组织前往阜康市上户沟哈萨克族乡黄山村开展“关爱健康、送医下乡、助力脱贫攻坚”义诊活动。6、为社会组织党组织征订《社会组织党建》党刊20套。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
	实际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指标值
	完成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指标1：党务工作者、入党积极分及重点培养对象教育培训
	12月30日前完成对党务工作者、入党积极分及重点培养对象教育培训1次
	100%
	10
	10
	

	
	
	
	指标2：党组织开展活动
	12月30日前组织社会组织党组织开展活动2次
	100%
	10
	10
	

	
	
	
	指标3：征订《社会组织党建》党刊（套）
	征订《社会组织党建》党刊20套
	100%
	10
	10
	

	
	
	质量指标
	指标1：对社会组织党组织建设工作进行督导检查完成率
	12月30日前对社会组织党组织建设工作进行督导检查1次，完成率
	100%
	10
	10
	

	
	
	时效指标
	指标1：对社会组织党组织建设工作进行督导检查
	12月30日前完成对社会组织党组织建设工作进行督导检查1次以上
	100%
	10
	10
	

	
	
	
	指标2：根据上级党组织有关文件开展社会组织党组织日常管理
	12月30日前完成对社会组织党组织日常管理100%进度
	100%
	10
	1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社会组织党组织作用逐步提升
	逐步提升
	100%
	10
	15
	

	
	
	可持续影响指标
	社会组织党建工作逐步提升
	逐步提升
	100%
	10
	15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党组织开展活动满意度
	90%以上
	100%
	10
	10
	

	总分
	100
	100
	


	社会组织管理工作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0年度）

	项目名称
	社会组织管理工作

	主管部门
	昌吉州民政局
	实施单位
	昌吉州民政局本级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5
	5
	5
	10
	100%
	1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5
	5
	5
	10
	100%
	10

	
	      上年结转资金
	
	
	
	—
	
	—

	
	  其他资金
	
	
	
	—
	
	—

	年度总体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1.依法对州本级申请登记、变更登记、注销登记事项的社会组织进行相关事项办理；2.对州本级社会组织进行年检；3.对州本级社会组织进行督导检查；4.指导社会组织规范化建设；5.对各县市社会组织登记管理工作人员进行指导培训。
	1.根据《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依法对州本级申请登记的社会组织进行登记。2.根据国务院《社会团体年度检查暂行办法》和《民办非企业单位年度检查办法》的相关规定，2020年3月1日-12月31日开展州本级年检工作。3.对州本级社会组织进行督导检查；4.指导社会组织规范化建设；5.对各县市社会组织登记管理工作人员进行指导培训。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
	实际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指标值
	完成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对各县市社会组织登记管理工作人员开展培训
	1
	1
	5
	5
	

	
	
	质量指标
	社会组织年检合格率
	100%
	100%
	15
	15
	

	
	
	时效指标
	根据《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受理之日起60日内作出准予登记或者不准予登记的答复比率
	60日内
	60日内
	15
	15
	

	
	
	
	对州本级2019年12月31日前在我局注册登记的社会团体进行年检完成率
	1月-8月
	1月-8月
	10
	10
	

	
	
	成本指标
	社会组织登记管理经费（万元）
	5
	5
	10
	1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指标
	社会组织在社会中的服务功能逐步显现
	≥70%
	≥70%
	10
	10
	

	
	
	经济效益指标
	/
	/
	/
	/
	/
	

	
	
	生态效益指标
	/
	/
	/
	/
	/
	

	
	
	可持续影响

指标
	社会组织在社会中的服务功能
	≥70%
	≥70%
	10
	10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标
	社会组织管理与服务满意率
	≥90%
	≥90%
	15
	15
	

	总分
	
	100
	100
	


	“十四五”规划编制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0年度）

	项目名称
	“十四五”规划

	主管部门
	昌吉州民政局
	实施单位
	昌吉州民政局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4.01
	4.01
	4.01
	100
	100%
	10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
	
	—

	
	      上年结转资金
	4.01
	4.01
	4.01
	—
	100%
	—

	
	  其他资金
	
	
	
	—
	
	—

	年度总体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深入谋划养老事业和康养产业、社会救助和兜底保障、民政服务机构建设等重大民生项目、重大改革举措;完成《昌吉回族自治州民政事业发展“十四五”规划》编制工作。
	完成《昌吉回族自治州民政事业发展“十四五”规划》编制工作。七章33节，主要由发展基础、发展背景、指导思想、原则和目标、不断夯实基本民生保障基础、持续提升基层社会治理能力和水平、加快推动基本社会服务高质量发展、保障措施组成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
	实际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指标值
	完成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完成规划编制
	1个
	1000份
	15
	15
	/

	
	
	质量指标
	达到编制规划要求
	≥90%
	≥90%
	15
	15
	/

	
	
	时效指标
	编制之间
	12月
	12月
	15
	15
	/

	
	
	成本指标
	编制工作经费
	4.01万元
	4.01万元
	15
	15
	/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促进昌吉州“十四五”期间民政事业持续健康发展
	长期
	长期
	10
	10
	/

	
	
	可持续影响指标
	养老服务质量
	提升
	提升
	10
	10
	/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入住满意度老年人满意度
	≥80%
	≥80%
	10
	10
	/

	总分
	100
	100
	/




